
2020年度全市工会统计年报调查
工作方案及要求

根据全国工会统计调查制度和全国总工会《2020年度全国工会统计年报调查方案》和省总工会《2020年度全省工会统计年报调查工作方案及要求》统一部署，为确保全市统计年报调查工作的顺利完成，制定本工作方案并提出具体要求，请各市、区、局（公司）、直属单位工会参照实行。

1、 统计调查目的
及时准确地掌握工会组织建设及工会各项工作的发展情况；全面更新工会组织基础信息数据库；为各级工会开展工作提供全面系统、真实可靠的统计信息支持。

统计调查范围和对象：全市所有工会组织，包括基层工会组织和基层以上工会组织。

二、统计调查表式
1.2020年度基层工会调查表
2.2020年度基层以上工会调查表

三、统计时限及时点
统计时限为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统计时点为2020年9月30日。

四、统计标准及口径
本次调查严格按照全总提供的有关统计分类标准和指标解释进行。

五、统计报表下载
今年仍延续去年的做法，不下发纸质统计调查表，可直接上苏州市总工会网站公告栏下载离线版软件填报，下载地址为：http://www.szftu.org/new/，也可在全国工会统计年报调查系统网站（ghtj.acftu.org）下载报表。
六、统计程序的使用
四市六区总工会均使用全总网络版统计调查软件在线完成年报统计工作，今年以上各级工会不再使用数字证书方式登陆网络版统计调查软件，改为事先上一级工会为下一级工会统计人员设置用户（手机号），下一级工会统计人员使用手机号加验证码（密码、二维码）登陆的方式。其他基层以上工会今年仍可采用全总提供的离线版软件完成数据填报及上报。局（公司）、直属单位工会使用全总提供的离线软件完成数据填报及上报。工会网络版和离线版统计调查数据处理系统下载地址（中国工会统计年报调查软件）为：http://ghtj.acftu.org/ ，也可到苏州市总工会网站公告栏下载离线版软件。

七、调查的组织实施及上报要求

1.各市、区总工会、局（公司）工会按照苏州市总工会统一部署和统计工作会议的要求，及时召开会议进行贯彻部署。

2．2020年全市各级工会组织继续延用2010年编制核发的统计编码，各市、区总工会、局（公司）工会应将参加调查各单位的统计编码及单位名称随2020年工会统计年报调查表一并分级下发，供各填报单位参考使用。基层和基层以上工会本年度的填报状态须在报表封面标注。因各种原因不能参加2020年调查的单位，其统计编码不再编为他用。2019年编码确有错误的可适当进行调整，本年度新增的调查单位编制核发新的统计编码（具体编码规则参照江苏工会组织统计编码编制表，也可直接打电话向苏州市总工会办公室询问。苏州市总工会办公室电话：0512-65231201）。

3．为方便各级汇总单位数据录入工作，2020年工会网络版统计调查数据处理系统中，仍将提供2019年各单位调查表的封面历史信息及部分主要指标，供各市、区总工会录入调查表封面信息时参考使用。离线版不具备此功能。
4．各市、区总工会本次年报调查由办公室（研究室）、负责基层工会组织建设的部门联合组织实施，包括年报软件的发放、回收、审核。基层工会和基层以上工会调查表按所属层次由第一级汇总单位负责发放、回收、审核、汇总、上报。
各局（公司）工会负责本系统基层工会年报工作的组织实施，包括年报软件的下发，数据的回收、审核、汇总、上报。
直属单位可以直接下载离线版软件在电脑上安装后，直接录入数据，检查无误后上报。

5．统计年报调查数据的录入、汇总市、区一级统一使用全总提供的网络版统计调查数据处理系统，按要求进行录入和审核检查。基层工会、基层以上工会调查数据的录入、汇总原则上由上一级工会逐级汇总上报。（在此强调，各基层单位的年报有上级单位的直接报上级单位，不要越级直接报到市总工会邮箱）
6．各市（县）、区、局（公司）工会要对基层和基层以上统计年报调查数据汇总结果及分类结果进行仔细认真的审核，主要是与2019年度统计年报以及相关部门掌握的数据进行分析比较，发现有异常或差异，要及时加以排查，找出原因并进行核实、修正，如仍有较大变化或差异的，请将原因以书面形式上报苏州市总工会。今年各级工会在布置调查和审核数据的过程中，及时与相关业务部门沟通，如实反映工作实际情况。市、区完成的统计数据汇总结果最后由办公室主任、基层工作部（组织部）部长审核认可，并交主席或分管主席审核，按规定在调查汇总表封面上签字并加盖公章。

7．请各市、区、局（公司）、直属单位工会务必于2020年10月23日前，将签字并加盖公章的两个调查汇总表封面和统计数据上报苏州市总工会办公室（市、区总工会通过在线网络版上报统计数据）。局（公司）、直属单位工会统计数据（基层及基层以上统计数据及统计数据汇总表）以数据库文件和电子表格形式发苏州市总工会研究室电子邮箱：szzghyjs@126.com。

八、统计调查纪律
各级工会领导干部不得干涉统计调查人员依法独立行使统计职权，不得强令或授意统计调查人员篡改调查数据或者编造虚假数据。各级工会统计调查人员要严格按照《统计法》及相关规定开展工作，不得弄虚作假。各填报单位应当按照调查方案要求，如实、按时完成调查任务。

附件：1.工会统计年报关键录入点

2.工会统计调查实施及汇总审核过程中应注意事项

3.往年工会统计报表录入中容易出错的情况

                           苏州市总工会办公室
                                 2020年9月
附件1：

工会统计年报关键录入点

1．基层工会数，基层工会涵盖单位数，工会会员数，农民工数、外资、港澳台企业数；

2．女职工组织数，有女会员10人以上的均要建立女职工委员会，有女职工的少于10人的，要有女职工委员。注意，省总工会规定：有女职工委员的，录用中应填报为有女职工组织。

3．民主管理中，职工代表数、职工董事、职工监事都有比例规定，请认真核实；

4．工会经济技术工作中，注意技术工人占职工总数的比例是否合理；

5．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100%建立。

附件2

工会统计调查实施过程中应注意事项

1.请注意核查基层报表封面各类类别的填报。如机关不要填报成私营企业，私营企业不要填报成个体经济组织。在906填报中不要出现“600.个体经济组织”。
2.请注意联合基层工会覆盖企业过多，职工人数过大问题。

3.请注意核查基层报表中职工数与工会会员数相差是否过大。

4.请注意基层报表中签订劳动合同人数指标的填报。
5.请注意核查基层及基层以上表中工会专、兼职干部人数，特别要注意镇一级工会专职工会干部数字不要过大。
6.基层以上工会组织报表在录入时，请认真核对层次代码。特别要注意地级市局（公司）不要填到县及市局（公司）等。

7.请注意所有乡镇、街道基层以上报表是否齐全，不要漏报，并认真审核所填报内容。

8.务必认真审核镇、街道工会上报的基层以上工会报表，同时填写好市、区总工会（工联会、工作委员会）基层以上报表。

9.请注意基层及基层以上工会报表中各表表头限报说明。

10.请务必确保各市、区汇总本地统计的数据，并认真审核，签字盖章，及时归档。

11.进一步调整、理顺各级工会的统计编码，避免重复填报。

12.离线软件录入完成后，需认真检查是否存在逻辑错误。无误后，局（公司）直属单位工会可直接上报数据库文件和汇总报表；各市、区总工会需要导入网络版软件，在网络版软件中进行数据的合理性检查，并及时纠错并订正，无误后再点击上报。

13.注意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增长数字与非农民工和非女性农民工增长数字的比较，以及农民工占职工总数的比例。
14.注意大面积数据雷同现象。

附件3

往年工会统计报表录入中容易出错的情况

1.逻辑错误。录入完成后，请及时检查逻辑关系，无误后再按照规定的程序上报苏州市总工会，专、兼职工会干部的逻辑关系要正确。

2.数据异常。需要特别注意基层及基层以上专职、兼职工会干部与相应人数的比例，太大应进行修改，如基层工会报表中，在填报市总工会本级机关工会时，专职工会干部的人数不能把本总工会全部机关干部录入；而且机关工会以兼职为主，应填报为兼职工会干部几人。

3.层次代码不对。严格按照市、区、镇（街道）、社区、村的层次代码规定填写相应的层次代码。

4.漏报数据。录入的数据中出现漏报现象，如有的县级市总工会漏报镇、街道和开发区总工会；有的镇、街道漏报村、社区；有的局（公司）漏报下属基层单位。

5.同一单位重复录入。录入的数据中，出现重复单位，请注意检查，以避免此类情况发生。

6.填报状态不对。在录入完成后，应及时汇总，并认真检查填报状态。录用的数据原则上只存在单位正常运营延续填报、新增的工会填报单位这两种情况，而不应出现破产、注销不再填报和单位正常运营未填报状态这两种情况。

7.各企业类型比例不对。统计数据汇总完成后，应按照单位类别、产业类别、填报状态进行汇总，并与去年年报的相应数据进行对比，特别是港澳台、外资企业数字，如存在明显不合理的应及时查找原因，并及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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